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福23

	項目名稱
	健保業務-加退保

	承辦單位
	人事處退撫福利科

	作業程序

說明
	公教人員到離職及薪資調整時，異動通知出納並應進行健保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之異動登錄(薪資調降超過3個級距時則以紙本進行申報)，套印網路承保作業申報表至出納核對。

	控制重點
	1、 投保轉入：

(1) 健保費轉入當月繳納全月保險費，轉出、退保及停保當月免繳保費；健保費算整月，不算破月。

(2) 眷屬加保資格：

1. 無職業之配偶。
2. 無職業之直系血親尊親屬、卑親屬（未滿20歲）。
3. 年滿20歲者須在學。
4. 應屆畢業學年終了或服役退伍日起1年內且無職業者。

(3) 眷屬之保險費，超過3口者，以3口計。眷屬之加保，應由健保費較低之被保險人辦理較合算。
(4) 育嬰留職停薪者可選擇在原機關投保，並填妥育嬰留職停薪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於異動當月完成網路申報。健保僅需繳納自付部份保險費，並得選月或遞延繳納，選遞延繳納者最遲得自留職停薪之日起3年後開始按期依限繳納，其政府補助之保險費仍由原機關支付；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於期滿之翌日復職者，無須向健保署辦理任何手續，健保署自動將該類人員自付保費納入當月機關繳款單計收；如申請延長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或提前復職，則必須填妥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於異動當月完成書面申報。
(5) 保險對象出國6個月以上者，可於出國前選擇繼續參加健保或辦理停保，停保者自返國之日辦理復保，並繳納保費，如短期需再出國，應自返國後復保屆滿3個月，始得再辦理停保；選擇出國未達6個月以上者，應自停保之日起復保，並補繳保費。
(6) 102年1月1日二代健保實施後，已刪除退休公教人員可選擇以第6類地區人口身份於原服務單位投保之規定，必須依附子女或配偶參加健保，除非是沒有配偶、子女或配偶子女無職業的退休公教人員，才能以第6類無業身分，到鄉鎮區公所投保。但修正前原以第6類地區人口身分加保者，得繼續依規定於原服務單位投保，惟日後改以他類投保身分後，就不再適用。
(7) 依行政院衛生署民國84年7月4日衛署健保字第84031133號函，僱用部分工時員工參加全民健康保險資格之認定原則如下：

1. 每個工作日到工者，無論每日工作時數若干，均視為輪派定時到工之勞工，視同專任勞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
2. 非每個工作日到工者，其每週工作時數滿12小時以上（含12小時），視同專任員工，應由雇主為其投保。
3. 同時於2個以上單位工作之員工，如符合前2項要件者，得選擇工作時間較長或工作所得較高或危險性較大之投保單位投保。
4. 不符合上述之規定者，得以其他適當身分投保。

     以上，可做為學校聘任鐘點代課教師投保之依據。

2、 退保轉出：

(1) 死亡、失蹤滿6個月、在監所接受刑之執行或接受保安、管訓處分2個月以上、喪失全民健康保險法第10條資格者，應辦理退保。
(2) 轉換投保單位或改變投保身分時，應辦理轉出，如：本人離職（辭職、調職）、退休、眷屬入伍或就業、終止收養關係、離婚、年滿20歲未具或喪失續保資格。
(3) 本人轉出時，眷屬須一併轉出。
(4) 非育嬰留職停薪者，本人及眷屬均應辦理轉出，另以適當身分投保。
(5) 現職人員入伍期間應辦理轉出(轉換單位)，退伍復職後再辦理加保。
(6) 預定出國6個月以上者，得選擇停保，停保期間無須繳保費。

1. 出國前申報者，以出國日為生效日。
2. 出國後申報者，以申報日為生效日。

3、 變更登記：

(1) 被保險人投保金額調整應填具「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其申報時限：

1. 被保險人所得於當年2月至7月調整時，應於當年8底前申報，自申報的次月1日生效。
2. 被保險人所得於當年8月至次年元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月底前申報，自申報的次月1日生效。

(2) 投保單位的名稱、負責人、地址或其通訊地址變更時，應於15日內填具「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報表」，連同主管機關核定函影本（另應檢附負責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送至健保局轄區分局辦理變更。
(3) 保險對象的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出生年月日、眷屬稱謂等變更時，應填具「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變更事項申報表」，連同國民身分證或戶籍謄本證明文件影本送至健保局轄區分局辦理變更。

4、 補充保費：

(1) 投保單位(雇主)應繳納之補充保險費

1. 計算範圍：「每月支付之薪資所得總額超過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時」係指投保單位(即雇主)每月所支付薪資總額(於所得稅之所得格式代號列為50者)與其受僱者當月投保金額總額間的差額，應按補充保險費率自行計算補充保險費後，繳納給健保署。 
2. 計算公式：補充保險費=(所有薪資所得總額－受僱者投保金額總額)×費率（1.91%）

(2) 保險對象應繳納之補充保險費
第1類至第4類及第6類保險對象有所屬投保單位給付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部分之獎金、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繳，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
1. 超過投保金額4倍部分之獎金 
（1） 計算範圍：投保單位給付被保險人薪資所得中，未列入投保金額計算且具獎勵性質的各項給予(如：年終獎金、節金、紅利等)。

（2） 計算公式：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4倍的部分，但超過的部分單次以1,000萬元為限（費率1.91%）。
2. 非所屬投保單位給付之薪資所得
（1） 計算範圍：保險對象在所屬投保單位以外，兼任其他機構工作而卺得之薪資所得(於所得稅之所得格式代號列為50者)，即所稱兼職薪資所得。

（2） 計算公式：單次給付金額未達基本工資者（現為20,008元），免予扣繳補充保險費；至於單次給付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則以1,000萬元計算（費率1.91%）。另兒童及少年、中低收入戶、中低收入老人、領卺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或勞保投保薪資未達基本工資之身心障礙者、在國內尌學且無專職工作之專科學校或大學學士班學生及符合健保法第100條所定之經濟困難者，兼職薪資所得未達基本工資均免予扣繳。

3. 執行業務收入

（1） 計算範圍：符合扣繳對象之執行業務收入(不扣除必要費用或成本)，應依規定之補充保險費率計收補充保險費，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卺，並於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健保局繳納。

（2） 計算公式：單次給付金額未達20,000元者，免予扣繳補充保險費，至於單次給付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則以1,000萬元計算（費率1.91%）。 

註：具有執行業務收入的對象，包括：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醫師、藥師、助產士、著作人、經紀人、代書人、工匠、表演人及其他以技藝自力營生者。
4. 股利所得

（1） 計算範圍：公司組織之營利事業，給付給股東的股利總額（即股利淨額與可扣抵稅額之合計數）

（2） 計算公式：單次給付金額未達20,000元者，免予扣繳補充保險費，至於單次給付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則以1,000萬元計算（費率1.91%）。以雇主或自營業主身分投保者，單次受領金額扣除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股利所得部分未達5,000元，免予扣繳補充保險費，至於單次受領金額扣除已列入投保金額計算的股利所得部分超過1,000萬元以上，則以1,000萬元計算。

5. 利息所得

（1） 計算範圍：給付民眾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各種短期票券、存款及其他貸出款項之利息所得，

（2） 計算公式：但單次給付金額未達20,000元者，免予扣繳補充保險費；至於單次給付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則以1,000萬元計算（費率1.91%）。
6. 租金收入

（1） 計算範圍：給付出租人財產出租之租金收入（未扣除必要損耗及費用）及給付設定定期之永佃權及地上權之各種租金所得。

（2） 計算公式：但單次給付金額未達20,000元者，免予扣繳補充保險費，至於單次給付金額超過1,000萬元以上，則以1,000萬元計算（費率1.91%）。

	法令依據
	1、 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其施行細則。
2、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分級表。
3、 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

	使用表單
	4、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成立申報表。

5、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投保申報表。

6、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停、復保申報表。

7、 全民健康保險被險人已年滿20歲卑親屬續保申報表。

8、 全民健康保險對象退保申報表。

9、 全民健康保險保險對象變更事項申報表。

10、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金額調整申報表。

11、 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變更事項申報表。
12、 全民健康保險被保險人育嬰留職停薪在原投保單位繼續投保及異動申報表。

13、 補充保費繳款書


※註：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單位)作業程序填列。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作業流程圖

健保業務-加退保

※註：本表件內容僅供參考，實際內容請依各機關(單位)作業程序填列。
花蓮縣政府人事處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年度
評估單位：人事處
作業類別(項目)：健保業務-加退保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全民健保投保與退保作業，應注意下列事項：
	
	
	
	
	
	

	(1) 投保轉入：
1. 初任、調任及眷屬隨同轉入是否辦理相關手續。
2. 人事單位是否審核及核算保險俸額。
3. 是否至中央健康保險局網站辦理投保作業。
4. 是否列印名冊分由本機關人事單位及出納單位運用與存查。

(2) 退保轉出：

1. 公務人員本人及眷屬是否有下列任一種情形：年滿20歲不具眷屬續保資格、離婚、眷屬終止收養關係、失蹤死亡、相關之公保被保險人停保。
2. 是否填報退保申請。
3. 是否至中央健康保險局網站辦理退保作業。
4. 是否列印名冊分由本機關人事單位及出納單位運用與存查。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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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轉入、退保轉出、資料異動





辦理多憑證網路承保作業





填寫投保申報表(薪資調降超過3個級距時須紙本申報)，並附薪資證明





影本留存





正本掛號寄送健保局，影本留存








套印網路申報表





是否調降超過3個級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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